
學校通告：2009 / 044

佛教志蓮小學

2009 – 2010年度

上學期二至六年級考試及一年級上課安排事宜

敬啟者：

    上學期二年級至六年級考試將於一月十四日至十九日舉行。上課時間為上午

八時至上午十一時正。敬請  貴家長督促  貴子弟勤加溫習，以求獲得優良成績。

請將附頁的考試範圍及時間表貼於學生手冊第      73      頁  ，以便指導  貴子弟溫習，而

一年級照常上課。。

課後收費補習班於考試期間照常上課。上學期校隊及興趣班訓練將於第十九

週結束，周六活動將於二十週結束，詳情請參閱有關通告；而家長英語班亦會於

第二十週結束。下學期校隊、興趣班訓練及家長英語班之上課日期為第二十二 

週(一月二十五日開始)，周六活動之上課日期為第二十二週(一月三十日開始)，

敬請留意。

    

   此致

貴家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佛教志蓮小學校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國森謹啟
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
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<回條>

敬覆者：茲收到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發出「上學期二至六年級考試及一年級

上課安排事宜」之通告，內容已悉。

此覆

佛教志蓮小學校長

 ____年級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(   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二零零九年十二月______日

學校通告：2009 /044(班)



一年級上課時間表：
日期

時間

1月14日

星期四

1月15日

星期五

1月18日

星期一

1月19日

星期二

8:00-8:35 早  會  及  班  主  任  課

8:35–9:35 英文 中文 英文 中文

9:35-9:55 小                息

9:55–10:55 數學 常識 常識 數學
11:00 放                學



二年級考試時間表：
     日期

時間

1月14日

星期四

1月15日

星期五

1月18日

星期一

1月19日

星期二

8:00-8:35 早  會  及  班  主  任  課

8:35–9:35 中文作文 溫習 中文聆聽
普通話 及

英文聆聽

9:35-9:55 小                息

9:55–10:55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
11:00 放                學

*中文、英文及普通話說話、電腦及體育科考試於考試前一週隨堂進行。

二年級考試範圍：
科

目

年

級

中文

讀本

英文讀本、

聆聽及說話
數學 常識

普

通

話

電腦 體育

二

年

級

單元

四至六

Unit1-4,6,
GW 

2上 AB冊

1-23課

第二冊

(第3-5課)

第三冊

(1-4課)

1-7

課
1-4課

體育

知識

備註：

1. 各科測考範圍除所列課次外，亦包括學生已有知識。

2. 凡於測考期間，教育局因惡劣天氣或其他因素而宣佈停課，測考將順延進行。

3. 測考期間學生因病缺考，若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校方將安排補考，補考科目

分數將不受影響；若學生未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補考科目分數將以八折計算，

以示公平。

4. 測考開始後十五分鐘才到校者將不獲准進行測考。校方會為該等學生課後進行

補考，測考分數將以八折計算。



三年級考試時間表：
日期

時間

1月14日

星期四

1月15日

星期五

1月18日

星期一

1月19日

星期二

8:00-8:35 早  會  及  班  主  任  課

8:35–9:35
中文作文 溫習 中文聆聽

普通話 及

英文聆聽

9:35-9:55 小                息

9:55–10:55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
11:00 放                學

*中文、英文及普通話說話、電腦及體育科考試於考試前一週隨堂進行。

三年級考試範圍：
科

目

年

級

中文

讀本

英文讀本、聆

聽及說話
數學 常識

普通

話
電腦 體育

三

年

級

單元

四至六

p.20-31

Unit 1,2,4,5,

GW, 

‘pancake’

3上 AB冊

1-23課

第二冊

(5-7課)

第三冊

(1-4課)

1-7課 1-5課
體育

知識

備註：

1. 各科測考範圍除所列課次外，亦包括學生已有知識。

2. 凡於測考期間，教育局因惡劣天氣或其他因素而宣佈停課，測考將順延進行。

3. 測考期間學生因病缺考，若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校方將安排補考，補考科目

分數將不受影響；若學生未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補考科目分數將以八折計算，

以示公平。

4. 測考開始後十五分鐘才到校者將不獲准進行測考。校方會為該等學生課後進行

補考，測考分數將以八折計算。



四年級考試時間表：
日期

時間

1月14日

星期四

1月15日

星期五

1月18日

星期一

1月19日

星期二

8:00-8:35 早  會  及  班  主  任  課

8:35–9:35
中文作文 溫習 中文聆聽

普通話 及

英文聆聽

9:35-9:55 小                息

9:55–10:55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
11:00 放                學

*中文、英文及普通話說話、電腦及體育科考試於考試前一週隨堂進行。

四年級考試範圍：
科

目

年

級

中文

讀本

英文讀

本、聆

聽及說

話

數學 常識 普通話 電腦 體育

四

年

級

單元

四至六

成語

p.20-37

Unit 4-6, 
GW,
I want my 
mum!

4上 AB冊

1-22課

第二冊

(4-6課)

第三冊

(1-4課)

1-7課

1-4課

九方輸

入法

體育

知識

備註：

1. 各科測考範圍除所列課次外，亦包括學生已有知識。

2. 凡於測考期間，教育局因惡劣天氣或其他因素而宣佈停課，測考將順延進行。

3. 測考期間學生因病缺考，若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校方將安排補考，補考科

目分數將不受影響；若學生未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補考科目分數將以八折計

算，以示公平。

4. 測考開始後十五分鐘才到校者將不獲准進行測考。校方會為該等學生課後進

行補考，測考分數將以八折計算。



五年級考試時間表：
日期

時間

1月14日

星期四

1月15日

星期五

1月18日

星期一

1月19日

星期二

8:00-8:35 早  會  及  班  主  任  課

8:35–9:35
中文作文 中文默書 中文聆聽

普通話 及

英文聆聽

9:35-9:55 小                息

9:55–10:55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
11:00 放                學

*中文、英文及普通話說話、電腦及體育科考試於考試前一週隨堂進行。

五年級考試範圍：
科

目

年

級

中文讀本
英文讀本、

聆聽及說話
數學 常識 普通話 電腦

體

育

五

年

級

單元四至六

成語

p.20-37

Unit 1,3,4,

GW,

Visiting 

Hong Kong,

Visiting 

Singapore 

and going 

on a plane,

The Magic 

Porridge 

Pot

Newsreport

5上 AB冊

1-19課

第三冊

(1- 6

課)

第四冊

(1-2課)

1-7課

1-4課

九方輸

入法

體育

知識

備註：

1. 各科測考範圍除所列課次外，亦包括學生已有知識。

2. 凡於測考期間，教育局因惡劣天氣或其他因素而宣佈停課，測考將順延進行。

3. 測考期間學生因病缺考，若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校方將安排補考，補考科目

分數將不受影響；若學生未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補考科目分數將以八折計算，

以示公平。

4. 測考開始後十五分鐘才到校者將不獲准進行測考。校方會為該等學生課後進行

補考，測考分數將以八折計算。



六年級考試時間表：
日期

時間

1月14日

星期四

1月15日

星期五

1月18日

星期一

1月19日

星期二

8:00-8:35 早  會  及  班  主  任  課

8:35–9:35 溫習 溫習 溫習 常識

9:35-9:55 小                息

9:55–10:55 中文 英文 數學 溫習
11:00 放                學

六年級考試範圍：
科目

年級

中文讀本
英文讀本、

聆聽及說話
數學 常識

六年級
單元四至六

成語 p.20-37

Unit 1,2,4,5,6
Food,
GW

6上AB冊

1-7,9-17課

第一冊

(1-5課)

第四冊

(1-4課)

備註：

1. 各科測考範圍除所列課次外，亦包括學生已有知識。

2. 凡於測考期間，教育局因惡劣天氣或其他因素而宣佈停課，測考將順延進行。

3. 測考期間學生因病缺考，若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校方將安排補考，補考科目

分數將不受影響；若學生未能出示有效醫生證明，補考科目分數將以八折計算，

以示公平。

4. 測考開始後十五分鐘才到校者將不獲准進行測考。校方會為該等學生課後進行

補考，測考分數將以八折計算。


